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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台州学院委员会文件
台学院团发〔2017〕7号

★

关于评选台州学院 2016 年度“优秀志愿者
服务队”、“优秀志愿者”的通知

椒江校区团工委，各二级学院团委、志愿者服务队：

2016 年，在学校党委的领导和团委的具体指导下，全校各

级共青团和志愿者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、成效显著的志愿服务

活动，为树立良好的台州学院青年形象及推动我校志愿公益工

作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。为进一步弘扬志愿者精神，培树志

愿服务典型，营造志愿公益文化，发挥志愿服务工作在青年核

心价值观培育中的作用，校团委决定开展评选台州学院 2016 年

度“优秀志愿者服务队”、“优秀志愿者”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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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优秀志愿者服务队

1．组织结构合理，有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，队伍凝聚力和

战斗力强，服务方向明确，服务效果突出。

2．经常性地开展志愿服务活动，每年至少组织或参加大型

活动 3次以上，队员年人均参加志愿服务 15 小时以上，有较大

的社会影响及固定的志愿服务基地。

（二）优秀志愿者

1．热爱志愿者工作，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。

2．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，没有受过通报批

评以上处分。

3．积极参加各级各类志愿服务活动，服务时间累计 20 小时

以上，在活动中作出特殊贡献者优先。

二、评选办法

（一）优秀志愿者服务队

临海校区由校志愿者协会组织考核，椒江校区由校区志愿者

协会组织考核，在各二级学院服务队总结交流年度工作的基础

上，进行联评（联评时间另行通知），确定推荐名单，报校团委

审定。优秀志愿者服务队的比例控制在服务队总数的30%左右。

（二）优秀志愿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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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各二级学院志愿者服务队根据推荐名额和评选条件推荐

人选，报校志愿者协会审定。

三、申报材料要求

1．申报优秀志愿者服务队的，须填写申报表（详见附件二），

提供 2000 字左右的年度工作总结、特色活动照片若干张以及录

音录像、媒体报道等材料。申报优秀志愿者的，须填写推荐表

（详见附件三），提供 800 字左右的事迹材料。

2．临海校区申报材料由各志愿者服务队统一汇总后，于

2017 年 3 月 31 日下班之前送交校志愿者协会办公室（17 号学

生公寓楼一楼 006 室），联系人：庄怡（661920）。椒江校区申

报材料由椒江校区志愿者协会统一汇总后报校团委。

附 件：

1．台州学院 2016 年度优秀志愿者推荐名额分配表；

2．台州学院 2016 年度优秀志愿者服务队申报表；

3．台州学院 2016 年度优秀志愿者推荐表。

共青团台州学院委员会

2017 年 3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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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台州团市委，台州市志愿者协会，

党委办公室，宣传部，学工部，

椒江校区综合办，各二级学院党总支。

共青团台州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3 月 17 日印发


